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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BYD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1）

網站：http://www.byd.com.cn

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之通
函（「該通函」）及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原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當中訂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
坪山區比亞迪路3009號公司會議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補
充通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中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王傳福先生（持有本公司逾3%股份的本公司股東）
向董事會提交一項臨時提案即《關於授權公司董事會決定發行債務融資工具的議案》，
供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審議及批准。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通過了所述
決議案。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董事會亦議決列入所述決議案，
供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審議及批准。



– 2 –

茲補充通告股東週年大會將按原時間表舉行，並將考慮及酌情通過原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所載的決議案以及下列決議案：

以特別決議案方式：

13. 審議及批准授權公司董事會決定發行債務融資工具的議案。

擬提請股東週年大會一般及無條件授予董事會（或由董事會授權的董事）在
可發行債券額度範圍內，決定在境內外債券市場新增發行本金不超過人民
幣或等值人民幣200億元的境內外債務融資工具事宜，包括但不限於確定
有關債務融資工具實際發行的金額、利率、期限、發行對象、募集資金用
途，製作、簽署、披露所有必要的文件，以及辦理本特別議案項下的與債
務融資工具發行有關的其他相關事項。有關債務融資工具包括但不限於短
期融資券、超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公司債券、境外市場人民幣債券和
外幣債券、可轉換成本公司境外上市H股之可轉換債券等人民幣或外幣債
務融資工具。如發行可轉換債券的，則單筆發行本金不超過12億美元或等
值美元，可轉換債券持有人擬轉換的H股新股可以根據本公司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的一般性授權予以發行。

在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董事會繼續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和╱或總裁
和╱或本公司董事長指定的一名董事具體辦理上述發行事宜。

本項議案的有效期自本特別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屆年度股東大會
結束時止。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傳福

中國深圳，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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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公司於同日向本公司股東發出對上述特別決議案的補充代表委任表格。有意委任代表出席本次股
東週年大會的股東，須按隨附的補充代表委任表格上列印的指示填妥表格，最遲須於股東週年大會
或其任何續會的指定召開時間24小時前（即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香
港時間））填妥及送交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方為有效。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的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B) 補充代表委任表格擬用於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所載的補充決議案，並將不會影響　閣下所填妥有
關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決議案的代表委任表格的有效性。如果　閣下已有效地委任受委代表出
席本次股東週年大會，但沒有填寫及寄回此補充代表委任表格，　閣下的代表將有權就本次股東週
年大會補充通告中所載的特別決議案自行酌情投票。填妥及交回補充代表委任表格並不影響　閣下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

(C) 除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所載的新增建議特別決議案外，有關本次股東週年大會的所有事項均維持
不變。有關送呈本次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的其他決議案、出席資格、登記程序、委任受委代表及
其他相關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致股東的日期均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原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及該通函。

(D) 有關股東週年大會，股東可以電話方式（電話：(852) 2862 8555）聯絡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或電郵至hkinfo@computershare.com.hk。

於本補充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非執行董事呂向陽先生
及夏佐全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子冬先生、鄒飛先生及張然女士。


